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

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

時。」。勞動部前於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勞動條三字第一０七０一

三０三０五號公告「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歷經

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告日期為一百十年二月九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經濟部）評估同意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

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之輪班人員，因工作特性及特殊原因，於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之處理期間或勞雇雙方協商同意調整班次期間，有適用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之需求並取得共識後，商請勞動部

公告。 

 經勞動部邀集勞、資、政、學代表審慎研議，考量各該勞動現場實

務運作，認為前開輪班人員確有變更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之需求，爰

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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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主旨：修正「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但書適用範圍」，並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月○日生效。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修正「勞動基

準法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但書

適用範圍」如

附表。 

主旨：修正「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但書適用範圍」，並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二月九日生效。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修正「勞動基

準法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但書

適用範圍」如

附表。 

勞動部前於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以勞動條三字第一０七０一三０

三０五號公告「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歷經多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告日期為

一百十年二月九日。 

考量部分輪班人員確有變更輪班換

班間隔休息時間之需求，爰修正「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適

用範圍」如附表，並自一百十年○

月○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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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修正後） 

適用主體 適用人員 適用期間 
公告日期 

及文號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乘務人員（機車助理、司

機員、機車長、整備員、

技術助理、助理工務員及

工務員；列車長、車長及

站務佐理） 

自107年3月1日至

108年12月31日止 

107.2.27 

勞動條3字第 

1070130305號 

 

下列乘務人員： 

1.機車助理 

2.司機員 

3.機車長 

4.整備員 

5.技術助理 

6.助理工務員 

7.工務員 

8.技術員 

9.技術工 

10.幫工程司 

11.副工程司 

12.列車長 

13.車長 

14.擔任列車行包押運工

作之站務或營運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

班次期間 

109.1.17 

勞動條3字第 

1090130044號 

 

經濟部所屬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輪班人員 自107年3月1日至

108年7月31日止 

107.2.27 

勞動條3字第 

1070130305號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

班次期間 

108.10.7 

勞動條3字第

10801310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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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 

輪班人員 自107年3月1日至

108年7月31日止 

107.2.27 

勞動條3字第 

1070130305號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

班次期間 

108.12.2 

勞動條3字第 

1080131293號 

1.設備管線搶修人員 

2.原料與產品生產、輸

送、配送及供銷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之處理期間 

107.2.27 

勞動條3字第 

1070130305號 

經濟部所屬台灣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 

輪班人員 自107年3月1日至

108年7月31日止 

107.2.27 

勞動條3字第 

1070130305號 

砂糖事業部小港廠之輪班

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之處理期間 

110.2.9 

勞動條3字第

1100130079號 

經濟部所屬台灣自來水

股份有限公司 

1.設備管線搶修人員 

2.原料與產品生產、輸

送、配送及供銷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之處理期間 

107.2.27 

勞動條3字第 

1070130305號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輪班人員 1.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之處理期

間 

2.勞雇雙方協商調

整班次期間 

108.4.10 

勞動條3字第

1080130349號 

下列公司： 

1.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2.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 

3.盛餘股份有限公司 

4.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

公司 

輪班人員 1.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之處理期

間 

2.勞雇雙方協商調

整班次期間 

110.2.9 

勞動條3字第

11001300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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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東盟開發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6.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中鋼焊材廠股份有限

公司 

8.統一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9.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燁聯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11.鑫陽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12.春源鋼鐵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3.官田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14.中鴻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 

15.高興昌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 工程部之輪班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

班次期間 

110.2.9 

勞動條3字第

1100130079號 

下列公司： 

1.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

有限公司 

2.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 

3.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

司 

輪班人員 1.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之處理期

間 

2.勞雇雙方協商調

整班次期間 

110.○.○ 

勞動條3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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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5. 東隆紙業股份有限公

司 

6. 大昌紙業股份有限公

司 

7.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

司 

修正說明：經勞動部邀集勞、資、政、學代表審慎研議，認為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

限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隆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

之輪班人員，勞雇雙方就例外變更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時，已有共

識，且該七家公司原紙廠製造產線屬二十四小時連續性製程，除具專業性與須有人員

不間斷監控，並須即時配合客戶需求進行產製調整，可輪替人員少，於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等特殊情形處理期間，或於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將造成後續排班及

生產流程困難，有變更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之需求，爰增列之。另為明確公告適用

範圍之歷程，爰併同修正附表格式。 

行政院公報 第 027 卷 第 080 期  20210504  衛生勞動篇 

 

  



附表（修正前） 

適用範圍 適用期間 

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下列乘務人員： 

(一)機車助理 

(二)司機員 

(三)機車長 

(四)整備員 

(五)技術助理 

(六)助理工務員 

(七)工務員 

(八)技術員 

(九)技術工 

(十)幫工程司 

(十一)副工程司 

(十二)列車長 

(十三)車長 

(十四)擔任列車行包押運工作之站務或營

運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 

二、經濟部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輪班

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 

三、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設備管線搶修、原

料與產品生產、輸送、配送及供銷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處理期間 

四、下列公司之輪班人員： 

(一)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二)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四)盛餘股份有限公司 

(五)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 

(六)東盟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七)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中鋼焊材廠股份有限公司 

(九)統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鑫陽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處理期間 

二、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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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官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十六)高興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五、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之輪班

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 

六、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工程部之輪班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期間 

七、經濟部所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事

業部小港廠之輪班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處理期間 

 

 

行政院公報 第 027 卷 第 080 期  20210504  衛生勞動篇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Trim unused space from sheets: yes
     Allow pages to be scaled: no
     Margins and crop marks: none
     Sheet background: Page 1 to 8 (repeat 0) of file /Public/共用區/04_數位製作部/行政院公報/eg027080/ALL/ch08-21-預告修正「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草案-z3.pdf
     Layout: rows 1 down, columns 1 across
     Align: top left
      

        
     0.0000
     10.0000
     20.0000
     0
     Corners
     0.3000
     ToFit
     1
     1
     0.7000
     0
     0 
     1
     0.0000
     0
    
     Best
     512
     299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1
     2
     0
     0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